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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财政、财务和会计等事项分类检查规则

一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事项

（一）对象划分

1.涉及多次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

企业和相关人员

（1）检查频次：一年检查一次。

（2）检查方式：定向检查。

（3）检查内容：会计账簿设置、会计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会计核算、会计档案管理、内控制度建设等情况，重点关注举报

或移交线索相关情况。

2.未涉及投诉、举报、部门移交、行政处罚及其他情况的企

业和相关人员

（1）检查频次：按照财政厅统一部署开展，一年不超过一

次。

（2）检查方式：双随机、一公开。

（3）检查内容：会计账簿设置、会计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、

会计核算、会计档案管理、内控制度建设等情况。

二、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质量检查

（一）对象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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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涉及多次投诉举报或社会影响恶劣以及监管部门移交的

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组织和相关人员

（1）检查频次：一年检查一次。

（2）检查方式：定向检查。

（3）检查内容：会计核算、资金支付、财务管理、内部控

制、单位账户管理；货币资金、往来资金、存量资金管理；政府

采购、资产管理、财政票据管理、预决算管理；债务管控情况、

单位数据真实性、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发放情况、私设“小金库”

情况，重点关注举报或移交线索相关情况。

2.未涉及投诉、举报、部门移交、行政处罚及其他情况的国

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事业组织和相关人员

（1）检查频次：按照财政厅统一部署开展，一年不超过一

次。

（2）检查方式：双随机、一公开。

（3）检查内容：会计核算、资金支付、财务管理、内部控

制、单位账户管理；货币资金、往来资金、存量资金管理；政府

采购、资产管理、财政票据管理、预决算管理；债务管控情况、

单位数据真实性、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发放情况、私设“小金库”

情况。

三、检查程序

1.进行查前公示。通过财政局门户网站及时发布检查公示，

主要内容为：检查对象、检查目的、检查时间、检查内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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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组成检查组。检查组由财政局工作人员组成，检查人员不

得少于两人，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专门机构或者具有专门知识

的人员协助开展检查工作。

3.送达检查通知书。开展检查三个工作日前，向被检查单位

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。

4.开展监督检查。实施检查时，向被查单位出示有效行政执

法证件。检查人员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并由被查单位签字或者

盖章。未取得提供者签名或盖章的材料，检查人员应当注明原因。

5.征求被查单位意见。检查组梳理汇总检查工作的基本情况

和被查单位存在的问题后，书面征求被查单位的意见。被查单位

自收到书面征求意见函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，提出书面意见或说

明并送达财政局；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的，视

为无异议。

6.形成检查结论。按要求进行审理复核，检查组根据审理意

见形成检查结论，对有违法行为的，提出处理处罚建议。

7.作出处理处罚决定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财政局书面告

知被查单位作出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，

对被查单位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并提出采纳意见，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组织听证。财政局依法作出处理处罚决定，送

达被查对象。对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，按照规定程序移

送有权机关处理。

8.公告检查结果。通过财政局门户网站公告检查及处理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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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但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。

（三）检查工作要求

1.提高专业能力。检查组应当熟悉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，了解被检查人的基本情况。

2.确保工作质量。检查组长对检查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监

督，并对有关事项进行必要的审查和复核。检查组在实施检查中，

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财政局报告。

3.严守工作纪律。检查人员应当秉公执法，不得滥用职权、

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，不得泄露检查中知悉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和个人隐私，不得将检查中取得的资料用于与检查工作无关的

事项。

（四）检查结果运用

1.健全内控机制。督促被查单位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按要求

进行逐项整改，全面梳理管理漏洞，细化措施、完善制度，加强

内部控制，防范财务风险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。

2.推动完善财政管理。针对企业财税政策执行中的问题，提

出完善政策措施、强化执行保障等建议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。

3.强化警示震慑。对发现的违反财经法律、法规及有关政策

的重大问题、典型案件通报曝光，放大监督结果震慑效应。

（五）检查资料归档

全部检查工作结束后 30 日内，检查组应当将检查工作相关资

料依照档案管理的规定立卷存档。做到材料齐全、编排有序、目



— 5 —

录清楚、装订规范、易于保管。


